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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程序面向談專利舉發的證據原則 

陳秉訓1 

 

壹、前言 

 

專利權是專利權人和國家之間的契約，由於在專

利說明書內，專利權人揭露其技術或發明給社會大眾

知悉，因而國家相對地給予發明人或專利權人排除他

人使用該專利的權利，以促使利用人向專利權人取得

授權，並支付給專利權人合理的授權金。
2 

因為專利權的「排除權」的特質，國家必須審慎

決定專利權的授與。而專利權雖由國家機關審理，但

因考慮審查官的能力限制而無法找出相關的前案，故

專利法中設有「公開審查制度」，即專利法
3
第六十

七條之舉發制度，以補強審查官之審查，而該條文規

範如下：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專利專責機關應依舉發

或依職權撤銷其發明專利權，並限期追繳證

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註銷： 

一、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至第二

十四條、第二十六條、第三十一條或第四十

九條第四項規定者。 

二、專利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

利不予受理者。 

三、發明專利權人為非發明專利申請權人者。 

以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或有前項第三

款情事，提起舉發者，限於利害關係人；其

他情事，任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利專責機

關提起舉發。 

舉發人補提理由及證據，應自舉發之日起一

個月內為之。但在舉發審定前提出者，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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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之。舉發案經審查不成立者，任何人不

得以同一事實及同一證據，再為舉發。」 

在舉發案的提出過程中，除了舉發人須要選擇適

當的舉發理由之外，如何證明舉發理由則為舉發案的

核心問題，而證明的依據在於舉發人所提出的證據。

因此，本文主要討論成為舉發證據的原則，而透過法

院判決的分析，以提供讀者對於我國專利舉發制度之

證據原則有初步的認識。 

此外，本文是針對（舊）行政法院的判決進行分

析。這邊的（舊）行政法院是舊制的行政法院，其目

前即為最高行政法院。
4
此外，雖然各判決中所引用

的專利法法條有所修正，但由於關於舉發制度的法律

文字用語或概念並未變動，而所變動的主要為舉發理

由。因此，本文所舉出的判決中，其所闡述的證據原

則法理，對現在的各級行政法院仍有其影響，故仍有

分析整理之必要性。 

本文認為證據原則可分為「程序」及「實體」二

部分，前者在於如何提出符合程序的證據，後者則為

如何提出適當的證據。而本文重點在「程序」的證據

原則，而在分析（舊）行政法院的判決後，本文將「程

序」的證據原則分為五類：「舉發案審定前之證據提

出日期」、「舉發案審定前之證據提出日期」、「舉

發人負舉證責任」、「以舉發人所提證據為審定基

礎」、及「主管機關調查的義務」。以下將就各類的

判決進行摘要和評論。 

 

貳、程序面向的證據原則 

 

一、舉發案審定前之證據提出日期 

  

專利法第六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舉發人補提理由

及證據，應自舉發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但如果補

提理由及證據之日期超過舉發之日起一個月時，還有

什麼補充性原則呢？行政法院的看法是，只要在舉發

案審定前所提的證據，主管機關都應該參酌。而相關

的判決內容如下： 

 
4 關於最高行政法院的歷史簡介，請見最高行政法院網

頁 ， http://tpa.judicial.gov.tw/about-us/index.php?id=19 ，

03/14/2007。 

http://tpa.judicial.gov.tw/about-us/index.php?id=19


 

（1）行政法院72年判字第1419號判決理由：「按

提起專利之異議或舉發者，依專利法施行

細則第二十九條第四項規定，異議人或舉

發人得自異議或舉發之日起一個月內補提

理由及證據，逾期未補提理由及證據，受

理異議或舉發之主管專利行政機關，得依

現存證據資料，以職權調查事實逕為決

定，惟期間雖已經過如尚未予異議或舉發

審定，專利異議人或舉發人於此時補提理

由及證據，仍應受理。」 

評論：當主管機關發出舉發案的決定之

前，舉發案申請人仍可繼續提出理

由和證據，而主管機關必須受理且

做為發出行政處分的依據。 

（2）行政法院83年判字第720號判決要旨：「惟

按行為時專利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第四

項所定舉發人補提理由及證據之一個月期

間雖已經過，如尚未就舉發案予以審定，

舉發人於此時補提之理由及證據，仍應受

理。又舉發人補提出之證據，如係舉發本

案之同一基礎事實之證據，而非另一獨立

之新證據者，其提出之時自不受同細則所

定一個月期間之限制（參考本院七十二年

判字第一四一九、七十八年判字第四三七

號判例）。查關係人於八十一年二月二十

四日提出開立公司及三井公司安裝抽送風

機之有關資料之時，雖已逾舉發日起一個

月之期間，惟斯時被告尚未就舉發案予以

審定，被告予以受理，並發交原告答辯，

原告亦於八十一年四月十四日提出答辯補

充理由在案，依上述說明，並無不合。‧‧‧

況且姑不置論關係人逾期補提之上開證

據，查關係人於補提證據期間內已提出抽

風機分解圖，主張其在本案專利申請前業

已生產銷售，安裝在成大附設醫院用中，

並請求被告派員調查核對。則經濟部於訴

願中至現場履勘，仍依舉發證據而為調

查，不生逾期補提證據之問題。」（本文

中的「‧‧‧」符號為筆者所加。） 

評論：只要舉發本案之同一基礎事實之證

據，而非另一獨立之新證據者，其

提出之時自不受同細則所定期間

之限制。因此，對於舉發案的提

出，申請人不一定要備齊所有證據

後，才向主管機關提出，而申請人

可將證據由簡至繁的層次來展

開，先製作主要證據，之後再補充

基於同一事實基礎的證據。 

（3）行政法院85年判字第2284號判決理由：「查

原告於八十四年一月二十三日補提舉發理

由及證據，雖已逾舉發之日起一個月，惟

查被告曾於八十四年三月十日以‧‧‧號

函知原告於文到起五日內補繳補充舉發理

由書證一至十三資料壹式三份以及規費三

百元，並經原告於同年三月十四日補正並

繳納規費三百元，有上開函及補正書附原

處分書可稽，且被告亦遲至八十四年六月

一日始發給‧‧‧號專利舉發審定書，距

原告於八十四年一月二十三日補提理由及

證據尚有五個月餘，被告未就原告上開補

提理由及證據為實體上之審查，遽認本件

舉發不成立，揆諸首開說明，不無疏略，

訴願、再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嫌速斷，

原告指摘被告未詳予審酌其所提出之證

據，尚非全無理由，爰均予撤銷，由被告

機關重行審查，另為適法之處分，以符程

序。」 

評論：主管機關如果要求舉發案申請人補

充證據，雖申請人提出補充證據的時間晚

於主管機關所給定的期間，但只要主管機

關就此舉發案審查的處分日晚於補充證

據的時間，且經過相當的期間，則主管機

關必須要考慮此補充證據。 

 

二、舉發案審定後之證據提出日期 

 

至於舉發案審定後，在行政救濟階段是否不能夠

再提出證據呢？根據（舊）行政法院的判決而言，只

要不是新證據（見行政法院87年度判字第1405號判決

「至所提第‧‧‧新型專利案，並非原舉發時所提之

證據，與引證資料無關聯性，屬新證據，原告謂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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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具防漏功效未能增進功效云云，尚非可採。」），

而是原證據的補強證據即可。相關判決如下： 

（1）行政法院78年判字第437號判決理由：「查

原告於訴願程序進行中提出之與本案系爭

裝置相似之實物，茲既證明與其於舉發本

案時所提出刊物上登載之照片所指物品為

同一物，則該實物即係原告舉發本案之同

一基礎事實之證據，核屬同一舉發案之補

強證據，顯非另一獨立之新證據，其提出

自不受專利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九條第四

項，限於自異議或舉發之日起一個月內補

提理由及證據之限制。」 

評論：在訴願程序中，只要是與原證據屬

於同一基礎事實的證據，舉發案申

請人仍可提出之。因此，當舉發案

開始發動後，積極的舉發人仍應繼

續 收 集 基 於 同 一 基 礎 事 實 的 證

據，以當作補強證據，而提供訴願

委員會審查舉發案的根據。 

（2）行政法院83年判字第720號判決要旨：「至

於關係人在訴願程序中提出之成大附設醫

院證明書，證明該院裝設使用中之抽送風

機，係於七十六年九月間經開立公司向關

係人購買安裝者等情，乃基於舉發本案同

一基礎事實關聯性之證據，顯非另一獨立

之新證據，依前述說明，其提出不受補提

證據期間之限制。據此已足證明原告之本

案專利權有應予撤銷之事實，業如前述，

原告指為無法串聯證明其違法事實，自非

可採。該證明書已明載成大附設醫院安裝

之抽風機實物自七十六年九月間安裝使用

迄今，即無改裝之情形。至機器外表新舊

係因每年定期油漆保養，因而有別，有經

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實地履勘案件紀錄所

載成大附設醫院工務室之說明附經濟部案

卷可稽。又原告指銘牌係重新打印，並無

相關證據可證，純係原告個人主觀之臆

測。該實物為關係人於本案專利申請前生

產銷售者無疑。是原告本案新型專利顯不

具新穎性。其起訴意旨難謂有理由。」 

評論：在訴願階段（或主管機關審查階

段），若舉發案申請人提出與原證

據有關連的實施情況證據，則此證

據仍應被採納做為審查舉發案的

基礎。例如，原只有提供機械圖

樣，於後可補提關於此機械圖樣的

安裝紀錄證據，以證明原證據早於

被舉發的專利，則此安裝記錄證據

應被納為考量的證據。 

 

三、舉發人負舉證責任 

   

專利法第六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專利專責機關應依舉發或依職權撤銷其發明專利

權」，而舉發申請案和依職權撤銷不是同時並行的程

序，因此，舉發人負關於舉發理由的舉證責任。而相

關的判決包括： 

（1）行政法院72年判字第1574號判決要旨：

「［有無撤銷專利權之情事，應由舉發人

於法定期間內負舉證之責］按核准專利之

新型，任何人認為有違反專利法第九十五

條至第九十七條之規定，應撤銷其專利權

者附具證據舉發之，為專利法第一百十條

準用同法第六十一條第一項所明文規定。

故有無應撤銷專利權之情事，應由舉發人

負舉證之責殊為明顯。查本件原告以‧‧‧，

提出舉發，其所使用之證據即日本文化捲

門公司一九七三年型錄三件之原本，曾於

七十一年四月二日向被告機關提出，經被

告機關編為‧‧‧號審查結果：除第一號

目錄封面有「73」字樣，或可能為一九七

三年出版者外，其餘兩種，均無出版日期，

亦未提供公證文件，證明其出版日期，而

第一號資料內，並未發現與系爭專利案創

作相同構造之物品，從而認為不能構成舉

發之充足理由，而為舉發不成立之審定

者，此觀原處分理由欄及卷內資料即可瞭

然。是被告機關已對案內證據為實體上審

查，而認其不足證明系爭新型專利有原告

主張情事，未以原告未提出證據原本為由

為不利原告之處分甚明。嗣原告提起訴願

 智慧財產季刊 第六十一期  46 
 



 

後，曾陳明「刊物乃見於日本，採搜證事

實上有困難，因之祈容延後補正證明」等

語，足見其對所用證據未臻充分一節，並

無爭執，唯延宕將近半年，並未能再提出

任何證據，訴願暨再訴願決定遂相繼維持

原處分，自俱無違誤可言。」 

評論：舉發案的中心在舉發案申請人，舉

發人應負有提出適當的證據的義

務。如舉發人所提出的證據不適

當，例如未記錄證據的發表日期，

則應由舉發人負責修復此證據的缺

陷，例如提出公證文件證明此證據

的發表日，否則主管機關可否定此

證據的合法性。 

（2）行政法院75年判字第1198號判決要旨：「又

核准專利之新型，任何人認有違反專利法

第九十五條至第九十七條之規定應撤銷其

新型專利權者，依同法第一百十條準用第

六十一條之規定，得附具證據向專利局舉

發之。所謂附具證據，依舉證責任之原則，

自應由舉發人負舉證之責任，如所舉證據

不足以證明新型專利有違反專利法第九十

五條至九十七條之情事，自應為舉發不成

立之審定。」 

評論：舉發案申請人應積極提出證據證明

被舉發的專利具有可撤銷事由。而

舉發案的發動，不代表主管機關應

發動其依職權撤銷專利的權利。 

（3）行政法院82年判字第2460號判決要旨：「惟

查核准專利之新型，違反專利法第九十五

條至第九十七條規定者，任何人固得依專

利法第一百十條準用同法第六十一條之規

定附具證據向專利局舉發之，但審繹該法

條規定舉發人舉證之法意，舉發案件，係

採當事人進行主義，即核准之新型專利有

無違反專利法規定之情事，祇依舉發人所

舉之證據審查；專利局及行政爭訟受理機

關不得不待當事人舉出證據，逕依職權予

以查證。本件再審原告所附之統一發票及

證明書，既經再審被告就該證據再審查，

認為不足證明本案於申請專利前已公開使

用或不具新穎性，而再審原告提起行政訴

訟以及再審之訴，亦未聲明調查何項證據

或命何人提出何種文書，依據前述專利法

第一百十條準用同法第六十一條之規定，

原判決以本院八十二年度判字第五二七號

判決祇就再審原告所附之該統一發票侑證

明書予以審酌，並無不合，而駁回其再審

之訴，核無違誤，再審原告猶執前訴訟程

序之主張，訴謂原判決不援用行政訴訟法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民事訴訟法第

三百四十二條、第三百四十四條及第三百

四十六條規定，依職權調查證據及命第三

人提出書證。顯有適用法規之錯誤云云，

自屬誤解，是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

訴，顯難謂有再審理由，揆諸首揭法條規

定，應逕予駁回。」 

評論：本判決確立的是，我國專利舉發制

度採取的是當事人進行主義，由舉

發案申請人向主管機關提出證據，

而舉發案的提出不應使得主管機關

有權利啟動依職權撤銷專利的程

序。 

 

四、以舉發人所提證據為審定基礎 

 

舉發人負舉證責任的進一步原則為舉發案的審

定證據來源只能為舉發人所提之證據。此外，於同一

案中，如果舉發人撤回某證據，則該證據即不得做為

審定依據。而相關的判決有： 

（1）行政法院72年判字第1250號判決要旨：「按

「有違反本法第九十五條至第九十七條之

規定者，應撤銷其專利權，並追繳證書」，

固為專利法第一百零四條第一款所明定，

但是否有違反，應就舉發人所提之舉發證

據為審定基礎。」 

評論：主管機關審查舉發案的證據使用範

圍應限於舉發案申請人所提的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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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行政法院76年判字第2137號判決要旨：

「［未經舉發人主張並未附具證據之事

項，或已經聲明捨棄之理由與證據，均非

舉發事件中所得審究之範圍］查本件原告

據以舉發系爭新型專利案，違反行為時專

利法‧‧‧規定，所附具之證據中，有關

附件九、附件十，即日本‧‧‧號實用新

案與圖式部分，雖曾經被告機關審定認

其‧‧‧之形狀構造或裝置及主要功能目

的，皆與系爭案相同，而該引證案於日本

昭和五十三年及五十五年向該國特許廳申

請並公開，均早於系爭案於民國七十年（按

為日本昭和五十六年）四月十日之申請

日，而以已見於刊物理由，審定其舉發成

立，撤銷系爭案專利權，但該項審定嗣因

關係人之提起訴願，為經濟部訴願決定撤

銷，由被告機關重為審查，原告並於被告

機關通知補正附件九、附件十之簽證本

時，竟於七十二年十二月六日具函放棄該

二件舉發證據，被告機關遂就其餘證據為

之審定舉發不成立，原告不服於一再訴願

中，強調系爭案與其舉發時所提之引證附

件九、附件十，為原處分所未審酌，認有

違誤，而一再訴願決定，除遞次維持原處

分理由外，並說明原告據以證明系爭案於

申請前已見諸刊物之證據，既經原告聲明

放（捨）棄，已不在審究之列云云，經核

亦難謂為不當，原告仍執該兩已捨棄之證

據提起本件之訴，主張系爭案不具新穎首

創性，與專利法第九十五條及第九十六條

第一、五款規定不合，不得准予專利，揆

諸專利法第一百十條規定，仍難謂有理

由，應予駁回」。 

評論：除了審查舉發案的證據侷限在申請

人所提證據之外，如果申請人撤回

某證據，則主管機關不能再以此證

據做為審查的依據。亦即，在舉發

案中，只有舉發案申請人才是合法

證據的來源，且此證據是申請人可

以撤回提出的。 

五、主管機關調查的義務 

 

在舉發人提出證據後，主管機關負有查證證據的

義務。而相關的判決如下： 

（1）行政法院77年判字第322號判決要旨：「經

查舉發人於七十四年九月二十日提出舉發

及於七十四年十月五日提出補充理由書

時，均僅提出引證‧‧‧之影本，並無原

本及中譯本之提出，而證據之可否採信，

自以該證據具有證據力為前提，本件被告

機關就上開引證‧‧‧雖屬英國及美國專

利案，依國際慣例均為各國存置原本，但

並非不得向有關方面查詢其真實性，乃被

告機關既未向有關機關查證，復未通知舉

發人補正其未提出中譯本之欠缺，此有原

處分卷附資料及被告機關於答辯書內之說

明堪為證明，是其遽行採取上開證據，難

謂不無可議之處。又本件舉發人雖在舉發

理由及補充理由書內均有配合上開證據或

附件之說明及圖式與符號作成要述，但究

與書證之中譯本有別，被告機關認該要述

即可作為中譯本根據何在？如上開引

證‧‧‧如上所述均不具證據力，僅以引

證（四）作為舉發之證據，是否仍可使本

案之舉發成立，即非無研究之餘地，原告

起訴意旨執此指摘，難謂全無理由，原處

分不無率斷，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

嫌疏略，應將原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一無

撤銷。」 

評論：舉發案的證據可以是他國專利案的

影本，主管機關不應以「非原本」

或「無中譯本」為由逕行不採影本

證據。主管機關應該查證影本內容

是否同於原本，且亦應要求舉發案

申請人補提中譯本。 

 

參、結論 

 

根據（舊）行政法院的判決，本文可歸納程序面

向的專利舉發證據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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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主管機關未做出舉發案審定前，雖日期

晚於補提證據的到期日，但舉發人可繼續

提出相關證據給主管機關，而主管機關必

須審酌舉發人所提的證據。（行政法院72

年判字第1419號、83年判字第720號、85年

判字第2284號） 

（2）在舉發案進行訴願程序時，舉發人可就原

證據的同一基礎事實內，繼續補提有關聯

性或補強用的證據，而訴願委員會必須納

入原有證據記錄的範圍內，一併審酌原處

分的適法性。（行政法院78年判字第437

號、83年判字第720號） 

（3）舉發案採當事人進行主義，舉發人負有提

出證據和修復證據缺陷的義務，而主官機

關不因舉發案的提出而有責任發動依職權

舉發系爭專利。（行政法院72年判字第1574 

 

 

 

 

 

 

 

 

 

 

 

 

 

 

 

 

 

 

 

 

 

 

 

 

號、75年判字第1198號、82年判字第2460

號） 

（4）舉發案審查的證據範圍以舉發人提出者為

限，且當舉發人將證據撤回時，主管機關

即不得審酌此被撤回的證據。（行政法院

72年判字第1250號、76年判字第2137號） 

（5）在證據提出後，主管機關負有查證證據的

義務。（行政法院77年判字第322號） 

國家為了促進發明的公開，而給予專利權人排他

權。但受限於審查專利機關的能力，故須有舉發制度

做為維護公眾權利的方法，以免不當的專利權被授

與。而舉發案本身除了理由的建構外，如何提出支持

舉發理由的證據是值得注意的。本文透過（舊）行政

法院判決的分類整理，而提供證據提出的操作原則，

以期望能做為專利實務上參考。 

 

 

 

 


